
附 件  

 

 

各 選 定 行 業 主 類 的 中 層 經 理 級 與 專 業 僱 員 的 名 義 及 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
( 1 ) 及 (2 )、 名 義 及 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(1 ) 及 ( 2 )及 就 業 人 數 (3 )  

 
(2004 年 6 月 = 100(4 )) 

選 定 行 業 主 類   2019 年  

6 月  

製 造 、 電 力 及 燃 氣 供 應  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47.8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99.5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73.2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16.6 

就 業 人 數 (5 )  24 200 

樓 宇 建 築 、 建 造 及 有 關 行

業 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89.1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27.2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239.5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61.2 

就 業 人 數 (6 )  45 000 

進 出 口 貿 易 、 批 發 及 零 售  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54.4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03.9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77.9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19.7 

就 業 人 數  157 400 

運 輸、倉 庫、通 訊 及 旅 行 代

理 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50.3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01.1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89.1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27.3 

就 業 人 數 (7 )  92 700 

金 融 及 保 險  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66.1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11.8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201.7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35.7 

就 業 人 數  123 200 

所 有 上 述 項 目  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60.9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甲 ）  108.3 

名 義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94.3 

實 質 薪 金 指 數 （ 乙 ）  130.7 

就 業 人 數 (8 )  442 500 

 

  



註 釋 ：  

 

(1) 薪 金 指 數 反 映 基 本 工 資 及 其 他 經 常 性 及 保 證 發 放 的 津 貼 及 花 紅 的 變

動 。  

 

(2) 實 質 薪 金 指 數 是 以 名 義 薪 金 指 數 扣 除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得 出 。 

 

(3) 數 字 為 有 關 年 度 第 二 季 的 經 理 及 行 政 級 人 員 和 專 業 人 員 的 就 業 人 數 。

就 業 人 數 包 括 所 有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有 做 工 賺 取 薪 酬 或 利 潤 或 有 一 份

正 式 工 作 的 15 歲 及 以 上 人 士 。 除 僱 員 外 ， 僱 主 、 自 營 作 業 者 、 無 酬

家 庭 從 業 員 及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正 休 假 的 就 業 人 士 亦 包 括 在 內 ， 但 不

包 括 政 府 僱 員 。  

 

(4) 由 於 薪 金 指 數 的 統 計 期 為 有 關 年 度 的 6 月 ， 故 統 計 表 內 的 所 有 薪 金

指 數 是 以 2004 年 6 月 作 為 基 期 。  

 

(5) 數 字 為 製 造 業 的 就 業 人 數 。  

 

(6) 數 字 為 建 造 業 的 就 業 人 數 。  

 

(7) 數 字 為 運 輸 、 倉 庫 、 郵 政 及 速 遞 服 務 、 資 訊 及 通 訊 業 的 就 業 人 數 。  

 

(8) 由 於 四 捨 五 入 關 係 ， 個 別 選 定 行 業 主 類 的 就 業 人 數 的 總 和 可 能 與 總

計 數 字 略 有 出 入 。  

 

 

資 料 來 源 ：  政 府 統 計 處 「 經 理 級 與 專 業 僱 員 （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除 外 ） 薪

金 及 僱 員 福 利 統 計 調 查 」 及 「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」  


